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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〔2024〕19 号

关于组织推荐2024年省级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
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“十四五”教育发展规划》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进

一步深化学校新发展阶段创新创业教育改革，提高广大本科生的

实践创新能力，培养更多优秀创新创业人才，现开展我校 2024

年省级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大创

项目”）的申报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大创项目为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（简称“质量工程”）

项目的一个类别，根据《华南师范大学关于加强本科教学质量与

教学改革工程建设的意见》要求，省级及以上“质量工程”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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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在校级建设项目中择优升级，由学院推荐申报，竞争性遴选。

凡2024年获得校级立项，项目负责人在毕业前能完成项目任

务的项目，均可申报2024年省级或国家级项目。省级或国家级立

项项目通过系统培育，有望被推荐为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参

会项目，年会将遴选一定数量的优秀项目，晋级该年度中国国际

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和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

与创新能力大赛。

二、项目类别

1.重点支持领域

重点支持领域项目本着“有限领域、有限规模、有限目标”

的原则，支持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和有针对性的

应用研究项目持续深化研究和实践，鼓励开展新兴边缘学科研究

和跨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（见附件 1）。研究团队要有效利用高

校和社会现有的重点实验室、协同创新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、国

际科技合作基地、大学科技园、技术中心、技术转移中心、实验

教学示范中心等研究平台所拥有的一流学科和科研资源，积极开

展前沿性科学研究、颠覆性技术创新、实质性创业实践。

学校拟推荐的重点支持领域项目数额不超过上一年度“大创

项目”立项项目总数的 2%，原则上由 2024 年新立项的校级重点

支持领域项目中推荐申报，经学院上报后学校组织专家组评审产

生。

2. 一般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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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支持领域外的项目类型、类别以及立项等相关要求参照

一般的创新训练、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项目要求推荐申报。

三、项目申报基本条件

（一）申请学生基本要求

1．申请者应品学兼优、学有余力，对所申请项目研究有浓

厚兴趣，可承担项目至结题验收，并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。

2．申请升级的项目，其团队成员原则上不变动，项目负责

人可在原校级项目团队成员内调整。创新训练和创业训练项目负

责人应主要为 2022 或 2023 级本科生，创业实践项目申请者应主

要为 2022 级本科生。

3．申请人仅可参与单个类别一个项目的申报，不可在不同

类别或多个项目中交叉申请。各团队人数不超过 5 人（含负责人）。

（二）指导老师要求

1．本次申报升级的项目，项目指导老师原则上不做调整。

如近三年指导的大创项目中有结题验收不通过的，不可作为项目

指导老师参与本次项目申报。

2．创业类项目可邀请一名校外企业导师，须经所在学院审

批，并在“大创项目管理系统”和申报书中注明。

（三）项目研究时间要求

省级、国家级创新训练和创业训练项目执行时间一般为

1-1.5 年，创业实践项目一般为 1-2 年，项目负责人必须在毕业

前完成结题。立项项目不允许提前结题，建议各项目终止时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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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5 月份。

四、推荐名额及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按推荐项目总量不超过 2024 年初校级立项数的

50%推荐候选项目基本名额，成功参选第十六届大创年会的项目

所在学院奖励省国家级 2 个名额，未能通过上一年度国家级大创

项目验收的项目所在学院扣减相应名额。具体学院推荐名额见附

件 2。

（二）建议各学院重点推荐已取得重要进展或阶段性成果、

有较大培育潜力的校级大创项目，尤其是学校“挑战杯”大学生

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作品、与教师重大研究课题(含子课题)

结合的项目等，为后期大创年会选送优秀作品。

五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学生申报时间：4 月 15 日－5 月 3 日。各学院通知本

科生团队填写申请材料，并于 5 月 1 日开始将电子版上传至“大

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系统”（http://dcxt.scnu.edu.cn）。

具体申报材料包括：

1．《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项目申

报书》（附件 3）或《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

业训练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4）或《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

业训练计划创业实践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5）；

2．《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任务合同书》

（附件 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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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目的申请书与任务合同书需经排版合并成一本完整的

申报材料册，学院需留存一份纸质版申报材料册备查。

（二）学院评审和提交材料：5 月 6 日－5 月 10 日。

各学院组织专家对申报升级项目进行材料审查、答辩等评审，

确定推荐申报升级项目的评审结果，汇总并排序，经学院公示后，

通过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系统”上传学院申报项目名

单。

(三)学校评审。学校将组织大创计划工作专家组对学院推荐

项目进行评审，确定立项项目。

为保证全校推荐评审工作如期保质保量完成，各学院请按时

在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系统”中提交申报材料，不符

合要求或逾期提交，均不予受理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项目立项后，学院及指导老师应根据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

计划工作指南》（附件 7）中的各类项目教师、学生工作指南与

要求，督促项目组按计划开展研究。学校大创计划工作领导组将

对项目的实施进度、经费使用等开展过程检查与监督工作。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有弄虚作假、管理不善，经费使用不当、

无故放弃项目、学校或国家财产损失等现象，学校将视情节轻重

给予相关责任人纪律处分。对于无故中止省级或者国家大创项目

研究的团队，将扣减所在学院第二年相应级别的立项名额。项目

完成前，由各学院和学校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结题答辩和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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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尽事宜请咨询本科生院实践教学科。联系人：蔡寒菁，

020-85216830，地点：石牌校区行政楼 208 室。

附件：

1．2024 年“国创计划”重点支持领域项目指南

2．学院推荐项目配额表

3．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项目申

报书

4．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业实践项目申

报书

5.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业训练项目申

报书

6.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工作指南（教师、学生）

7.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任务合同书

本通知附件不随文印发，请自行在校主页部处通知下载。

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生院

2024 年 4 月 2 日

华南师范大学本科生院 2024 年 4月 2日印发


